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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的重要地位。2023 年 3 月，《自然资源部关于加
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进一步强调详细规划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
实施用途管制和进行建设管理的法定依据，也是优化
城乡空间结构、完善功能配置、激发发展活力的实施

0 引 言

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发布，明确了详细规划在“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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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要求详细规划发挥法定规划和政策工具的双重作用。城乡规划体系下的传统控制性详细
规划虽对我国城市建设发展贡献巨大，但其静态蓝图式的管控方式显然难以适应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新要求。因此，通过
对传统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心指标“失衡”之源的分析，指出详细规划阶段缺乏一个可以直接平衡公平与效率的统领性指标。
开敞空间率因具有统筹协调多个开发控制指标的联动作用，能够在坚守公共利益底线的基础上强化市场自主选择的可能性，
故能促进构建编管一体的详细规划规则体系。基于此，结合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发展需求，探讨开敞空间率在国土空间详
细规划中的适用性，提出构建以开敞空间率为核心、基础指标和特色指标相结合、刚性底线和弹性管控相结合的规则化开
发控制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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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requires detailed planning to play the dual roles of statutory planning 
and policy tool. Although traditional regulatory planning in urban-rural planning system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its static blueprint control cannot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erritorial spatial detailed planning. Therefor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imbalanced" origin of traditional regulatory planning indicators, it is argued that an overarching indicator 
that can directly balance the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s absent at the stage of detailed planning. The indicator of open space ratio 
may coordinate multiple development control indicators and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independent market choice while securing 
public interests. A detailed planning rule system that integrates compilation and management shall be established. Finally,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open space ratio in territorial spatial detailed planning is discussed in view of is development, and a rule-based 
development control indicator system that combines basic and characteristic indicators, rigid bottom line and flexible control with 
open space ratio as the core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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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政策工具。根据《意见》和《通知》，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作为构建规划管理制
度的核心环节，应当在延续以往对具体
地块用途和开发强度建设等作出实施性
安排的基础上，提高规划编制的科学性、
针对性和可实施性，实现国土空间规划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公平”的目标。
城乡规划体系下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 以下简称“控规”) 在规划管理、城市
建设过程中的有效性已被广泛认可，但
其指标制定的科学性不足、实施管控的
灵活性太低等问题也愈发突出。在国土
空间规划背景下，详细规划仍然是规划
实施管理的核心依据，但在我国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详细规
划无疑要在传承传统控规实施经验的基
础上不断开拓创新，以更加公平公正和
体现公共属性的决策来应对市场环境的
复杂性以及不同利益群体诉求的多样性，
发挥在空间治理体系中的支撑作用。随
着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工作的推进，规划
的编制技术、运行制度、实施监督等方
面都在发生剧烈的变革，指标体系作为
控规编制的核心内容，也应随着详细规
划内涵的提升不断优化。

1 困境：既有指标的“失衡”
之源

传统控规以容积率、建筑密度、绿
地率等指标为核心实现对土地开发建设
的强制性控制。然而，在既有的管控环
境下，我国大量城市住区都存在公共利
益保障不足的问题，日照不足、绿地缺乏、
停车难等现象屡见不鲜 [1]，问题症结在
于经济效益导向下的开发控制指标难以
从根本上平衡公平与效率。

1.1　控制内容：缺乏与公共利益
的直接关联

容积率本身涵盖了对土地开发强度、

空间形态、环境品质等多方面的管控效
用，但在我国特有的市场环境下逐渐演
化成衡量土地价值的工具，导致在实施
过程中无法较好地平衡公平与效率。一
方面，容积率的高低影响着土地开发收
益的大小，传统控规直接赋予容积率的
做法实际上是对土地开发收益的直接分
配，这难免有失公平。另一方面，容积
率的经济属性使得“高容积率”成为开
发商纷纷追逐的目标。“高容积率”往
往意味着高强度开发以及大量高层建筑
的建设，连续的高层建筑不仅会遮挡阳
光、阻碍通风等，还会使长期居住在此
的人产生压抑的心理感受。此外，与容
积率直接关联的要素是地块面积和总建
筑面积，这两个要素与承载日照、绿地
等公共利益所需的开敞空间并无直接关
联。可见在我国语境下，容积率缺乏与
公共利益需求的直接关联性。

建筑密度反映了二维空间中土地开
发强度和土地被建筑占用的情况，通过
控制地块总空地面积和地块面积的比例
来实现对城市空间舒适环境的保障。然
而，空间环境品质不单单取决于空地面
积的大小，还取决于空地周边的环境以
及其与人口规模的适应性。空地周边的
环境尤其是高层建筑容易对地块造成遮
挡，在建筑密度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建
筑高度的增加，空地受建筑遮挡的部分
就越多，空地质量随之下降，人均开敞
空间面积也相应变少。因此，建筑密度
的管控没有考虑与人口规模的匹配，当
开发强度不同时，以相同的建筑密度极
限值进行控制必然导致环境品质参差
不齐。

绿地率通常用来保证城市的开敞空
间和绿化空间，旨在为人们提供休闲游
憩和交流的场所。然而在实际建设中，
这一指标难以真实有效地满足人们对开
敞空间的诉求。一方面，绿地率受地块
建筑密度和道路面积的影响，较易达到

最大的绿地率下限值 (35％ )；另一方面，
绿地率仅控制了绿地的总量，没有对人
均绿地面积、绿地的最小宽度及日照条
件等作出规定。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集
中绿地指标弥补了绿地率管控的不足 ( 如
集中绿地要求最小宽度不小于 8 m，且在
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绿地
面积不应少于 1/3)，是保障环境品质的
直接工具，但这些指标通常根据居住区
建设标准及各地的技术管理规范等作出
具体要求，在控规管控下的地块开发中
未能较好地落实。

1.2　指标赋值：缺乏科学依据和
动态调整空间

控规指标的具体数值是土地开发权
大小的直接反映，其背后往往蕴藏着复
杂的多元利益主体博弈。容积率、建筑
密度等核心控制指标应在对公共利益和
开发效益进行综合考量的基础上科学预
测。然而，当前控规指标数值的确定大
多依据既有的技术规范以及规划人员的
经验积累与主观预判，采用形态推演的
方法，缺乏科学的推导过程，难逃“经
验主义”的窠臼 [1-2]。这种“经验主义”
下的指标确定方式不仅忽视了地块的特
征差异，造成控规指标的“僵化”，加
剧了城市的“千城一面”，还忽略了多
个指标的联动作用，使得控规指标自身
的逻辑性不强，难以实现有效控制的目
标。此外，城市发展具有不可预测性，
传统规划赋予具体指标数值的方式有悖
于城市发展，强制性的指标体系对城市
建设用地的开发条件限定过于严格，致
使控规管控缺乏动态调整的空间，不能
很好地适应土地市场的开发，造成实际
操作中控规“失控”的现象频频出现。

1.3　小　结
综上所述，控规核心指标在管控目

的上致力于平衡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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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面积与建筑面积双重内容的开敞空间
率具备了平衡公共利益与经济效益的效
用。第二层：开敞空间率与容积率、建筑
密度等其他指标的关联性可统筹调节公
共利益与经济效益。开敞空间率等于开
敞空间面积除以建筑总面积，容积率等于
建筑总面积除以地块面积，且开敞空间
面积必然小于地块面积。因此，当地块
的开敞空间率保持不变时，若想提高容
积率，必须相应增加开敞空间面积 [3]。
例如，规定一个占地面积为 10 000 m2

的地块的开敞空间率为 50％，那么当容
积率为 1.0 时，开敞空间面积就必须达
到 5 000 m2，建筑层数为 2 层；当容积
率提升为 1.5 时，开敞空间面积就必须达
到 7 500 m2，建筑层数为 6 层；当容积
率提升为 1.8 时，开敞空间面积就必须达
到 9 000 m2，建筑层数为 18 层 ( 图 1)。
显然，此时容积率值已经接近极限值 ( 在
开敞空间率为 50％的条件下，容积率
无法达到 2.0)。

可见，在地块面积固定的情况下，
同时增加建筑面积和开敞空间面积，只
能通过提升建筑层数来实现，而建筑层
数的增加呈现急速增长，这显然不切实
际。此外，在给定开敞空间率的同时，
容积率也被限定在了一个有限区间内。
因此，开敞空间率与容积率之间存在着
天然的联动制衡作用。

3 谋变：开敞空间率的“致用”
之道

3.1　与详细规划发展需求的衔接
根据《意见》和《通知》，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下的详细规划要发挥法定规
划和政策工具的双重作用。法定规划的
定位要求详细规划要以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中的公共价值为导向，守牢规划过程
中的公共利益底线，保障公平性和稳定
性；政策工具的定位则倡导详细规划由

与效率，但单个指标缺乏与日照、公共
活动场地等公共利益因子的直接关联，
加上指标管控体系又缺乏科学的依据和
严密的推导，导致多个指标的配合度不
高，造成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公共利益保
障不足、控规管控失效。传统的控规指
标体系缺乏一个更直观、更有效的使开
发效益因子与公共利益因子相互关联的
统领性指标。

2 破局：开敞空间率的“平衡”
之理

开敞空间率 (Open Space Ratio) 是起
源于《1961 纽约市区划决议案》( 以下
简称《区划》) 的一项控制指标。它不仅
可以有效保障地块内人均开敞空间的面
积，而且能够在保证公共利益底线的基
础上强化市场自主选择的可能性，是一
项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指标 [3-4]。我国的控
规产生于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 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当时国内对空地作用的
认识普遍有限，同时受经济水平、建设
能力的限制，在节约用地思想的主导下，
不提倡在居住区内设置过多空地 [5-6]。因
此，作为判定居住环境品质的开敞空间
率也就未能在控规产生之初被引入我国。
近年来，我国诸多学者在对《区划》的
研究中关注到了这一指标，针对其概念
解释、控制效用等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研
究 [7-8]。随着国内对开敞空间率研究的深
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这一指标不
仅具有保障地块开敞空间面积的约束性，
还具有与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
等指标相互制约的联动性，有利于提高
多个开发控制指标的协同作用 [8-9]。

2.1　约束性：保障公共利益
开敞空间率被提出的初衷是为了保

障居住区的环境品质 [10]。在 1958 年纽约
市区划决议案的提议报告中，这一用于

区划地块层面开敞空间的量化指标被明
确定义为区划地块的开敞空间面积与建
筑总面积的比值。开敞空间率的计算以
开敞空间面积为分子，以建筑总面积为
分母。当给定某一地块的建筑面积时，
该地块内的人口数量也基本确定，那么
开敞空间率作为开敞空间面积与建筑总
面积的比值，就使得人口规模与开敞空
间面积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
对一个地块的开敞空间率进行了控制，
也就相应地对人均开敞空间面积进行了
控制。

《区划》正式采用了开敞空间率来
保障居住区的环境品质，通过在不同居
住区内规定不同平均层数下开敞空间率
的最低值与容积率的最高值，实现对区
划地块的合理开发控制 [11]。一般情况下，
开敞空间率越高，容积率也就越高，但
当容积率达到一定数值时，就会随着开
敞空间率的增加缓慢减少。也就是说，
如果提供了更多的开敞空间，那么就可
以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更高的容积率。这
一做法在纽约的居住区建设中发挥了巨
大作用，有效地保障了城市居民的公共
利益，实现了土地使用效率和环境品质
之间的平衡。因此，无论是从概念本身
还是具体的实践来看，开敞空间率都体
现着对公共利益的有效保障。

2.2　联动性：平衡公共利益与经济
效益

开敞空间率平衡公共利益与经济效
益的联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
层：开敞空间率的基本概念包含公共利
益与经济效益。开敞空间作为承载居民
公共活动的主要载体，是住区空间公共
利益的重要来源；建筑面积是衡量地块
价值的根本所在，建筑面积越大，代表
地块开发的经济效益越高。一个地块的
开敞空间面积和建筑面积必然不能同时
达到可能的最大值，因此涵盖了开敞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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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敞空间率 50%
容积率 1.0，建筑层数 2F

100 m
50 m

20 m

50 m

25 m

100 m 100 m 100 m

50 m
100 m 100 m 100 m

开敞空间率 50％
容积率 1.5，建筑层数 6F

开敞空间率 50％
容积率 1.8，建筑层数 18F

图 1　开敞空间率为 50％时的 3 种地块建设情况

静态蓝图转向动态治理，在管控过程中
考虑多元主体利益的协调，体现规划的
灵活性和适应性。
3.1.1　坚守底线的公共利益保障

保障公共利益是详细规划阶段的核
心价值取向，也是详细规划作为法定规
划的立足之本 [12]。只有守牢公共利益底
线，才能保障详细规划管控实施的公平
性和稳定性。详细规划是对具体地块的
用途、开发强度等作出实施性安排的规
划，其对公共利益的保障主要体现在对
城市居民公共需求的空间落实，在地块
开发控制层面则表现为对以开敞空间为
载体的绿地、日照、停车等规划内容的
落实。因此，对开敞空间的有效把控是
详细规划阶段守住公共利益底线的重要
措施。

开敞空间率不仅使开敞空间面积与
建筑面积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比例关系中，
还实现了对人均开敞空间面积的有效把
控，从根本上保障了城市开发建设过程
中的公共利益底线。此外，开敞空间率
作为保障公共利益底线的指标，可以对
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所有住区地块进行约
束。这种约束并非基于当下需求的经验
判断，而是对各类平均层数、开发强度
下的地块进行的普遍安排。这种对于所
有地块“一视同仁”的态度体现着规划

的公平性，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详细
规划的需求高度契合。
3.1.2　强化选择的开发强度管控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若要实现作为优
化资源配置、激发发展活力的政策工具
的目标，则需明晰开发建设管控过程中
哪些是需要严格控制的内容，哪些是可
以由市场自主选择的内容 [13]。事实上，
传统控规对于开发指标数值的确定缺乏
科学性，根本原因在于规划师无法针对
城市这一复杂系统给出一个经得起市场
考验的“准确答案”。因此，对于无法
控制且无须控制的内容，则应该交由市
场自发选择，即在详细规划阶段，对开
发强度可不作过于刚性的规定。

开敞空间率与容积率等指标的强关
联性能够实现开发强度管控的“有限弹
性”。当确定了某个地块的开敞空间率
后，其容积率的大小也就被自然地限定
在了某一区间内。此时开发者如果想追
求更高的容积率，就需要提供更多的开
敞空间。也就是说，只要保证地块的公
共利益，市场建设行为可以在保障底线
的基础上有更多的自主选择，同时也增
强了管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此外，自
由地选择开发强度的大小也意味着空间
形态设计的多样化，避免在同一指标体
系下城市设计方案的千篇一律。因此，

对开敞空间率的适度管控能够体现城市
用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公平性与完整性，
减少规划实施过程中由多方利益博弈而
导致的反复修改问题，从而保障详细规
划管控的长效性和稳定性。

3.2　应用思路与实践路径
3.2.1　总体思路

法定性与政策性的定位，要求详细
规划的开发控制能够长期稳定地保障公
共利益底线，充分适应市场的多样开发
需求，而传统静态蓝图式的控规难以实
现这个目标 [12]。面对这一对立统一的辩
证关系，有学者提出可行的解决路径：
将详细规划的编制技术体系与管理实施
过程相结合，建立一套具有底线约束和
适度弹性的“用途管制清单化”的运行
规则，在详细规划动态实施运行中协调
公平与效率、刚性与弹性、发展与管控
的矛盾 [14]。这套规则的建立需要详细
规划的编制目标从技术合理转向价值共
识，编制思维从方案预测转向行为底线
约束，指标赋值从经验主义转向理性推
导，编制方法从独立地块赋值转向统一
分类通则，其最终成果将替代以地块为
单元的“一事一例”的控规编制，并依
托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
信息系统，为城市所有用地的开发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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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提供通用的依据。因此，这一规则的
建立必然是一个涵盖指标体系构建、用
地用途分类与实施管理方法等诸多方面
的复杂系统性工程，指标管控体系仅仅
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却是有望将详细
规划的编制技术与管理实施相结合的重
要突破口。

开敞空间率具有直接调节容积率、
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等指标相互关系的
统领作用。因此，以传统控制指标体系
为基础、以开敞空间率为核心构建兼具
刚性约束和弹性引导的规则化开发控制
指标体系，是开敞空间率在详细规划阶
段应用的关键。这一体系的构建以住区
产权地块为研究对象，以保障公共利益
和兼顾土地使用效率为目标，针对城市
住区内不同类别的产权地块，在保障公
共利益的基础上确定不同住宅建筑平均
层数、住宅建筑布局形式下开敞空间率
指标的刚性值及其他相关指标的弹性值
( 同一类别的居住用地可出现多种开发建
设情况与指标数值的组合 )，将它们以清
单方式详细列出，作为开发控制指标体
系的最终成果 ( 图 2)。这种指标控制方法
在具体应用上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
开发主体作为“顾客”，可依据需求任
意挑选指标的数值组合，以满足自身开
发建设的需求。这使城市居民的公共利
益在任一开发建设环境下均能够得到保
障。此外，管理审批人员也能够以此为
依据，更加科学高效地开展规划管理、
实施监督等工作，从而更好地激发市场
活力，提高规划管理的工作效率和实施
力度。
3.2.2　构建以开敞空间率为核心的
控制清单，形成“基础指标+特色
指标”的控制模式

空间治理的精细化要求详细规划的
编制要充分考虑地块开发的多样性和差
异性，因地制宜地确定用途管制制度 [15]。
因此，详细规划的控制内容既要保证地

图 2　新建居住用地开发控制指标清单示意

图 3　以开敞空间率为核心构建规则化开发控制体系的具体路径

块开发的共性目标，又要兼顾具体地块
的个性特征，即控制要素的选取一方面
要考虑地块开发过程中的公共利益和土
地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则要结合地块自
身的区位和特色。

基于对公共利益和市场效益的考虑，
选取具有统领作用的开敞空间率指标，
配合容积率、日照间距、人均绿地等基
础指标，实现对各类住区地块的普遍约
束。对于具体地块的管控，则需对具体
城市发展现状及土地开发控制特点等进
行研究，针对住区空间进行类型化区分

( 如一般新建区、历史保护区、城市更新
区、重点开发区等 )，进而确定每一分
区的管控重点，提炼特色指标 ( 如历史
文化保护区需强调对建筑高度的把控 )，
最终形成“基础指标 + 特色指标”的控
制模式，提高详细规划管控的针对性和
适应性。
3.2.3　推导开敞空间率的合理数值，
探索“刚性底线+弹性区间”的控制
方式

详细规划作为提升国土空间治理水
平的政策工具，不仅要守好刚性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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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规划的结果公平，还要提升规划成
果的动态适应能力，体现开发管控的过
程公平。因此，只有将规划的编制技术
与实施过程相联系，从底层逻辑出发，
在保障底线的情况下提升详细规划的灵
活性，才能从根本上加强规划刚性与弹
性的协调。

在开发控制中，对开敞空间率、日
照间距等具有保障公共利益作用的指标
采取底线控制的方式，对容积率、建筑
密度等指标则采取区间控制的方式，形
成“刚性底线 + 弹性区间”的控制方式，
进而提高规划管控的适应性。

开敞空间率底线数值和相关指标区
间数值的确定需要与地块开发实际相结
合 ( 图 3)。首先，通过详尽的现状调查，
明晰现状土地开发建设的特点与问题。
其次，对各城镇建设用地开敞空间率现
状特征、影响因素、影响机制等进行研
究，建构公共利益因子综合影响下的开
敞空间率指标值域模型，推导理论层面
保障公共利益底线的开敞空间率数值，
并依据开敞空间率与容积率等指标的关
联特征构建数理关系模型，计算出各类
地块在不同开发条件下合理的开敞空间
率底线值以及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指标
的区间值。最后，结合具体城镇现状特征、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环境品质需求等，
对各类指标的推导结果进行合理修正，
形成各类开发条件下的用途管制清单，
并与条文说明、地图索引等管控方式相
结合，最终形成具有普遍约束性的一套
控制规则。

4 结束语

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详细规划
应当更加公平化、精细化、有效化。只
有充分认识原有控规的不足，抓住详细
规划转型的新需求，针对问题进行创新
性探索，才能使详细规划在未来的城市

管理过程中行之有效。开敞空间率体现
了对公共利益底线的保障，与其他指标
的联动属性也增加了城市开发控制过程
中市场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因此，在未
来的城市建设中引入开敞空间率有利于
构建公平公正、规范精细的详细规划开
发控制规则。坚守底线，强化选择，对
于促进详细规划的有效实施，实现国土
空间规划“更公平、更有效率、更高质
量”以及城市治理的精细化目标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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